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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 

2 0 1 5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 期 ︰  2 0 1 5 年 9 月 9 日 (星 期 三 )  

时  间 ︰  上 午 9 时 4 0 分  

地  点 ︰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︰ 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黄 碧 娇女士 , M H , J P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11 时 0 5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1 5 分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9 时 4 8 分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1 8 分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郭 永 健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5 7 分  

 林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9 时 4 9 分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耀 斌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潘 庆 辉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5 5 分  

 冼 俭 伟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温 官 球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9 时 5 2 分  

 许 莉 莉 女 士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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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︰  

 

 姚 雪 仪 女 士  署 理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2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 黄 建 新 先 生  高 级 廉 政 教 育 主 任 (新 界 东 )／ 廉 政 公 署  

 詹 黄 淑 贞 女 士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三 ) 1／ 房 屋 署  

 徐 德 明 先 生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3／ 教 育 局  

 郑 信 恩 医 生   行 政 总 监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郑 家 欣 女 士  传 讯 及 小 区 关 系 经 理 ／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及 大 埔 医 院  

 骆 家 伟 先 生  警 长 ／ 大 埔 警 民 关 系 组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石 陈 丽 桦 女 士 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1／ 社 会 福 利 署  

 罗 玉 梅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／ 新 界 东 家 居 支 持 服 务 ／ 香 港 耀 能 协 会  

 禤 素 雯 女 士  经 理 ／ 新 界 东 家 居 支 持 服 务 ／ 香 港 耀 能 协 会  

 陈 开 明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
( i )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梁 少 强 先 生 因 病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2 何 葵 英 女 士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由 署

理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福 利 专 员 2 姚 雪 仪 女 士 代 表 出 席 。 另 外 ， 何 女

士 将 于 2 0 1 5 年 9 月 1 6 日 调 职 ， 何 婉 明 女 士 将 接 任 大 埔 及 北 区 助

理 福 利 专 员 2。  

( i i i )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三 )黄 海 文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

议 ， 由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及 北 区 三 )1 詹 黄 淑 贞 女 士 代 表 出 席 。 

 

 

I .  通 过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2 0 1 5 年 7 月 8 日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2 7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. 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任 何 修 订 建 议 ，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医 院 管 理 局 报 告 大 埔 医 院 、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提 供 服 务 的 情 况 及  

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的 进 度  

 

3 .  关 于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， 郑 信 恩 医 生 指 工 程 图 则 仍 在 审 批 当 中 ，

较 后 时 间 才 可 汇 报 实 质 进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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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关 于 大 埔 医 院 和 雅 丽 氏 何 妙 龄 那 打 素 医 院 (“ 那 打 素 医 院 ” )提 供 服 务 的

情 况 ， 郑 信 恩 医 生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那 打 素 医 院 后 方 的 位 置 现 正 进 行 多 项 工 程 。  

( i i )  配 合 安 装 放 射 诊 断 科 磁 力 共 振 仪 器 所 需 的 建 筑 工 程 现 正 进 行 ， 仪

器 装 嵌 服 务 的 招 标 程 序 亦 接 近 完 成 。院 方 希 望 于 2 0 1 6 年 3 月 前 完

成 所 有 装 嵌 及 测 试 程 序 。  

( i i i )  放 射 诊 断 科 磁 力 共 振 仪 器 须 由 专 业 团 队 (如 受 过 训 练 的 医 生 及 合

资 格 的 放 射 师 )操 作 ，有 关 招 聘 工 作 已 完 成 。现 时 ，大 埔 居 民 要 到

北 区 医 院 才 可 接 受 磁 力 共 振 检 查 。 为 了 让 团 队 多 汲 取 运 作 仪 器 的

经 验 ， 院 方 安 排 团 队 于 北 区 医 院 上 班 。 部 门 安 排 放 射 师 于 平 日 黄

昏 时 段 在 北 区 医 院 提 供 额 外 服 务 ， 藉 以 缩 短 大 埔 居 民 整 体 的 轮 候

时 间 。  

( i v )  为 了 拓 展 服 务 ， 院 方 增 建 电 力 变 压 站 提 高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整 体 供 电

量 。不 过 ，医 院 建 筑 已 有 1 8 年 历 史 ，有 关 工 程 须 待 对 现 有 供 电 喉

管 作 详 细 勘 探 后 才 可 展 开 。 院 方 期 望 于 2 0 1 6 / 1 7 年 度 完 成 有 关 工

程 。  

( v )  本 年 度 的 《 施 政 报 告 》 指 出 ， 香 港 中 华 煤 气 公 司 (“ 煤 气 公 司 ” )

未 能 使 用 所 有 由 打 鼓 岭 堆 填 区 产 生 的 沼 气 。 由 于 那 打 素 医 院 接 近

煤 气 厂 房 ， 故 将 率 先 试 行 以 沼 气 发 电 。 日 后 会 有 一 条 喉 管 横 跨 大

埔 工 业 邨 向 那 打 素 医 院 输 送 沼 气 ， 工 程 预 计 于 2 0 1 6 年 年 中 竣 工 。 

( v i )  由 沼 气 产 生 的 再 生 能 源 有 2 5 %会 用 来 制 冷 ， 余 下 主 要 用 来 发 电 、

提 供 热 水 及 推 动 蒸 气 锅 炉 。沼 气 发 电“ 一 举 三 得 ”，除 了 可 为 医 院

节 省 不 少 电 费 开 销 ，亦 可 为 医 院 减 少 达 2  0 0 0 吨 的 碳 排 放 (相 当 于

8 . 7 万 棵 树 每 年 吸 收 的 二 氧 化 碳 量 )， 同 时 能 更 有 效 推 展 医 院 的 服

务 。  

( v i i ) 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内 科 病 房 已 经 启 用 ， 共 增 设 了 3 0 张 病 床 。  

( v i i i )  日 后 会 有 更 多 工 程 于 那 打 素 医 院 进 行 ， 可 能 会 为 公 众 引 起 不 便 。

院 方 希 望 所 有 工 程 完 成 后 ， 市 民 能 享 用 更 好 的 医 疗 服 务 。  

 

5 .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敦 促 院 方 尽 快 完 成 有 关 装 嵌 磁 力 共 振 仪 器 的 工 程 。 他 指 区

内 病 人 轮 候 就 诊 的 时 间 太 长 ， 希 望 情 况 可 尽 快 改 善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乐 见 那 打 素 医 院 发 展 再 生 能 源 。 他 询 问 因 使 用 再 生 能 源 而

省 下 的 资 源 会 否 留 给 那 打 素 医 院 使 用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现 时 那 打 素 医 院 并 无 紧 急 外 科 手 术 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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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郑 信 恩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区 内 居 民 对 磁 力 共 振 需 求 殷 切 。 院 方 会 尽 快 完 成 有 关 仪 器 的 装 嵌

工 程 。  

( i i )  为 使 用 再 生 能 源 ，那 打 素 医 院 已 购 置 机 器 及 聘 请 技 工 ，惟 这 些“ 投

资 ” 需 要 时 间 才 可 收 回 成 本 。 院 方 一 直 缺 乏 技 术 人 才 ， 现 时 增 聘

的 技 工 正 可 支 持 医 院 的 服 务 ， 长 远 而 言 对 医 院 大 有 益 处 。 节 省 的

电 费 开 支 会 拨 归 公 帑 ， 为 政 府 提 供 资 源 提 升 医 院 的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院 方 会 继 续 争 取 那 打 素 医 院 重 新 提 供 紧 急 外 科 手 术 服 务 ， 但 因 人

手 编 配 等 问 题 ， 这 个 目 标 未 能 在 本 年 度 达 成 。 院 方 已 向 医 院 管 理

局 (“ 医 管 局 ” )申 请 更 改 其 中 一 个 手 术 室 的 用 途 ， 优 化 内 里 的 设

备 ，使 原 本 只 能 进 行 局 部 麻 醉 的 配 套 设 备 提 升 至 可 进 行 全 身 麻 醉 。

院 方 将 于 本 年 就 有 关 设 施 的 改 善 工 程 向 医 管 局 提 出 申 请 ， 那 打 素

医 院 慈 善 基 金 会 提 供 资 助 。  

( i v )  院 方 希 望 分 阶 段 让 大 埔 重 启 紧 急 外 科 手 术 。 现 时 区 内 病 人 需 要 到

北 区 医 院 接 受 手 术 ， 这 个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。  

 

7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有 市 民 发 现 星 期 六 、 日 及 公 众 假 期 大 埔 医 院 每 科 只 有 一

名 医 生 驻 诊 。 他 希 望 院 方 澄 清 这 个 情 况 是 否 与 正 常 编 制 相 符 。 他

认 为 人 手 如 有 不 足 ， 院 方 应 提 出 改 善 办 法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沼 气 是 其 中 一 种 会 影 响 空 气 质 素 的 污 染 物 。 他 乐 见 那

打 素 医 院 计 划 使 用 沼 气 发 电 ， 但 担 心 净 化 沼 气 的 过 程 会 产 生 其 他

污 染 物 。 他 亦 忧 虑 发 电 机 会 产 生 噪 音 ， 影 响 医 院 的 环 境 及 运 作 。  

 

8 .  郑 信 恩 医 生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大 埔 医 院 为 延 续 护 理 医 院 ， 驻 诊 医 护 人 员 的 编 制 与 一 般 急 症 医 院

并 不 相 同 。 按 照 现 行 机 制 ， 在 有 需 要 时 ，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高 级 医 生

须 到 大 埔 医 院 支 持 。 由 于 两 所 医 院 距 离 不 远 ， 那 打 素 医 院 可 随 时

支 持 大 埔 医 院 。  

( i i )  那 打 素 医 院 并 非 第 一 个 使 用 沼 气 发 电 的 公 营 机 构 ， 煤 气 公 司 也 有

八 年 使 用 沼 气 发 电 的 经 验 。发 电 机 位 于 医 院 垃 圾 房 与 锅 炉 房 之 间 ，

与 最 近 的 病 房 相 距 达 5 0 米 。 医 院 亦 会 在 发 电 机 附 近 设 置 隔 音 设

备 。 发 电 机 对 医 院 的 环 境 及 运 作 的 影 响 应 该 不 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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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区 议 会 将 于 2 0 1 5 年 1 0 月 2 日 起 暂 停 运 作 。 她 希 望 院 方 向 下

一 届 的 社 会 服 务 委 员 会 汇 报 大 埔 赛 马 会 诊 所 扩 建 工 程 的 进 展 。  

 

 

I I I .  教 育 局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事 项  

 

1 0 .  徐 德 明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2 0 1 6 / 1 7 学 年 幼 儿 班 (“ K 1” )已 开 始 收 生 。教 育 局 已 于 暑 假 前 为 所

有 幼 儿 园 开 办 讲 座 ， 提 醒 校 方 须 注 意 的 收 生 事 项 。  

( i i )  局 方 于 2 0 1 5 年 7 月 8 日 公 布 了 2 0 1 6 / 1 7 年 度 参 加 学 券 计 划 的 幼 儿

园 名 单 ， 家 长 可 于 网 上 查 阅 有 关 资 料 。 有 意 申 请 学 券 的 家 长 须 于

2 0 1 5 年 9 月 至 11 月 期 间 办 妥 手 续 。 如 未 能 于 11 月 前 成 功 申 请 ，

便 未 必 能 在 统 一 收 生 阶 段 以 学 券 注 册 。  

( i i i )  幼 儿 园 将 于 2 0 1 5 年 1 2 月 2 4 日 通 知 家 长 申 请 结 果 。未 获 学 位 的 学

童 可 在 2 0 1 6 年 1 月 参 加 统 一 注 册 ，家 长 届 时 须 带 备 学 券 到 幼 儿 园

为 子 女 办 理 注 册 手 续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区 小 学 生 人 数 稳 定 ，本 年 度 开 设 了 7 6 班 小 一 ，现 时 区 内 仍 有

少 量 小 一 学 位 空 缺 照 顾 插 班 生 ， 没 有 小 学 因 收 生 不 足 而 减 班 。 除

本 区 学 生 外 ， 亦 有 来 自 北 区 及 跨 境 的 学 生 到 大 埔 区 就 学 。 本 学 年

大 埔 区 小 二 和 小 四 班 级 分 别 额 外 加 开 一 班 照 顾 这 些 插 班 生 。  

( v )  教 育 局 将 于 2 0 1 5 年 9 月 中 为 区 内 官 立 及 资 助 中 学 点 算 学 生 人 数 。

按 现 行 机 制 ，未 能 收 录 足 够 中 一 学 生 数 目 的 学 校 ，会 以 25 名 学 生

为 基 础 计 算 开 班 数 目 ，如 学 校 收 录 2 6 个 中 一 学 生 或 以 上 便 可 开 办

两 班 中 一 ； 收 录 5 1 个 学 生 或 以 上 便 可 开 办 三 班 中 一 ， 如 此 类 推 。

就 局 方 观 察 所 得 ，本 学 年 区 内 因 收 生 不 足 而 需 要 减 班 的 中 学 不 多 ，

局 方 估 计 开 办 的 中 一 共 有 6 7 班 。  

( v i )  近 来 有 学 校 发 现 自 来 水 含 铅 量 高 于 世 界 卫 生 (“ 世 卫 ” )标 准 ， 政

务 司 司 长 已 带 领 各 个 部 门 制 订 不 同 措 施 应 对 。 数 日 前 学 校 开 学 ，

局 方 发 出 多 封 信 件 通 知 学 校 局 方 就 铅 水 事 件 所 作 的 检 讨 及 安 排 。

局 方 亦 开 办 讲 座 向 学 校 解 释 局 方 未 来 的 工 作 ，以 便 学 校 转 告 家 长 ，

从 而 释 除 他 们 的 疑 虑 。 由 今 天 起 至 下 星 期 一 ， 局 方 会 举 办 八 场 讲

座 ， 每 间 学 校 可 派 遣 一 至 两 位 人 员 出 席 ， 以 了 解 铅 水 对 儿 童 的 影

响 及 应 对 铅 水 问 题 的 方 法 。  

( v i i )  于 2 0 0 5 年 后 兴 建 的 学 校 的 设 计 与 之 前 所 兴 建 的 学 校 有 所 不 同 。跨

部 门 会 议 已 就 2 0 0 5 年 后 兴 建 的 学 校 向 局 方 作 出 跟 进 建 议 ，以 解 决

自 来 水 可 能 含 铅 量 高 于 世 卫 标 准 的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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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i )  自 来 水 含 铅 的 原 因 尚 待 水 务 处 调 查 。 局 方 会 在 确 定 调 查 结 果 前 ，

优 先 为 8 0 间 于 2 0 0 5 年 以 前 落 成 的 资 助 学 校 验 水 ， 当 中 只 有 一 间

学 校 位 于 大 埔 区 ， 局 方 和 建 筑 署 已 派 代 表 到 该 校 了 解 情 况 ， 正 研

究 是 否 有 需 要 为 该 校 加 装 滤 水 器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其 他 学 校 亦 可 透 过

局 方 安 排 集 体 订 购 滤 水 器 ， 家 长 亦 可 着 学 童 自 行 带 备 食 水 回 校 饮

用 。  

 

11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大 埔 区 内 所 有 学 校 均 于 2 0 0 5 年 后 落 成 。他 希 望 局 方 作 出

澄 清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局 方 有 否 收 到 入 学 求 助 个 案 ； 如 有 ， 这 些 个 案 会 否 导

致 区 内 小 学 于 学 期 中 扩 班 。 他 担 心 如 再 使 用 空 置 课 室 扩 班 ， 可 能

会 影 响 小 学 往 后 几 年 的 开 班 安 排 。  

 

1 2 .  徐 德 明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大 埔 区 其 中 一 间 学 校 的 宿 舍 部 分 于 2 0 0 5 年 后 落 成 。局 方 为 释 除 各

方 的 疑 虑 ， 故 仍 将 其 纳 入 优 先 验 水 计 划 的 名 单 内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区 现 时 的 空 置 课 室 不 多 。 在 计 划 上 述 小 二 及 小 四 加 班 时 ， 局

方 已 考 虑 学 校 的 班 级 结 构 ， 以 及 使 用 未 来 两 年 内 均 空 置 的 课 室 来

加 班 ， 尽 量 减 低 对 学 校 的 影 响 。 现 时 ， 区 内 仍 有 一 个 空 置 课 室 可

作 扩 班 之 用 ， 如 需 于 学 期 中 在 区 内 加 班 ， 局 方 会 视 乎 实 际 情 况 与

学 校 洽 商 使 用 空 置 课 室 。  

( i i i )  要 评 估 大 埔 区 对 学 位 的 需 要 ， 局 方 除 要 预 计 未 来 迁 入 大 埔 区 并 在

区 内 就 学 的 学 生 人 数 外 ， 亦 要 考 虑 由 其 他 地 区 ， 例 如 北 区 到 大 埔

区 寻 找 学 位 的 学 生 人 数 。 然 而 ， 学 生 跨 区 寻 找 学 位 的 情 况 受 许 多

因 素 影 响 ， 局 方 实 难 以 准 确 预 计 。 如 以 往 年 的 情 况 作 参 考 ， 大 埔

区 不 同 级 别 约 需 3 0 个 学 位 ，当 中 一 半 来 自 北 区 ，大 埔 区 只 需 十 多

个 学 位 。 大 埔 区 的 学 位 供 应 现 已 见 紧 张 。 由 北 区 到 别 区 寻 找 学 位

的 学 生 可 能 要 到 其 他 校 网 (如 沙 田 区 )寻 找 学 位 。  

( i v )  学 校 现 时 有 一 定 数 目 的 学 位 可 作 自 行 收 生 。 局 方 鼓 励 学 校 在 条 件

合 适 的 情 况 下 尽 量 录 取 区 内 的 学 生 。 局 方 希 望 学 生 可 原 区 就 学 ，

让 家 长 安 心 之 余 ， 对 大 埔 区 日 后 的 学 位 供 求 亦 有 稳 定 作 用 。  

( v )  如 日 后 区 内 对 学 位 的 需 求 有 所 增 加 ， 局 方 可 能 会 与 学 校 商 讨 改 变

课 室 的 用 途 或 在 部 分 学 校 每 级 扩 班 。 局 方 会 先 进 行 咨 询 ， 然 后 再

作 决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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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因 警 方 、 教 育 局 及 房 屋 署 均 有 派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， 主 席 希 望 藉 此 机 会 提 出

大 埔 浸 信 会 公 立 学 校 的 交 通 问 题 ， 详 情 如 下 ︰ 受 影 响 的 宏 福 苑 路 段 为 屋 苑 的

私 家 路 ， 校 车 及 其 他 学 校 车 辆 未 经 批 准 不 得 驶 入 。 她 与 宏 福 苑 的 管 理 公 司 沟

通 后 ， 管 理 公 司 同 意 于 下 雨 时 准 许 几 辆 大 型 的 校 巴 及 中 巴 驶 入 该 私 家 路 至 校

门 外 让 学 生 下 车 ， 家 长 的 私 人 车 辆 则 须 由 元 洲 仔 大 王 爷 庙 路 段 转 入 学 校 另 一

个 门 口 接 送 学 生 。 惟 由 后 门 车 场 转 入 学 校 的 路 段 设 有 两 道 铁 栏 ， 车 辆 并 没 有

足 够 空 间 转 弯 。 该 两 道 铁 栏 属 房 屋 署 所 有 ， 该 署 曾 指 只 要 得 到 警 方 支 持 和 教

育 局 的 书 面 同 意 ， 便 会 派 遣 工 程 部 人 员 拆 卸 铁 栏 。 宏 福 苑 的 管 理 公 司 给 予 校

方 及 家 长 的 两 星 期 宽 限 期 即 将 届 满 ， 但 铁 栏 仍 未 拆 除 。  

 

1 4 .  主 席 提 醒 上 述 三 个 部 门 尽 快 协 调 以 解 决 事 件 ， 她 又 要 求 警 方 加 强 检 控 违

例 泊 车 的 司 机 。 她 指 她 日 前 到 该 处 视 察 ， 察 觉 违 泊 情 况 比 上 星 期 大 有 改 善 ，

该 处 早 上 7 点 前 的 交 通 亦 算 畅 顺 。  

 

 

I V.  推 行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顾 服 务 的 进 展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2 8 / 2 0 1 5 号 )  

 

1 5 .  主 席 欢 迎 社 会 福 利 署 大 埔 及 北 区 助 理 专 员 1 石 陈 丽 桦 女 士 、 香 港 耀 能 协

会 新 界 东 家 居 支 持 服 务 罗 玉 梅 女 士 及 素 雯 女 士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1 6 .  石 陈 丽 桦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1 7 .  罗 玉 梅 女 士 介 绍 香 港 耀 能 协 会 (“ 耀 能 ” )提 供 的 新 界 东 家 居 支 持 服 务 。  

 

1 8 .  委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顾 服 务 广 受 市 民 欢 迎 ， 成 效 亦 大 ，

惜 服 务 收 费 不 低 。 他 认 为 政 府 应 豁 免 入 息 资 产 审 查 ， 无 条 件 向 有

需 要 的 市 民 提 供 援 助 。 他 分 享 个 案 ， 一 对 夫 妇 因 拥 有 私 人 物 业 而

不 符 合 综 合 社 会 保 障 援 助 计 划 (“ 综 援 ” )入 息 及 资 产 审 查 的 规 定 ，

丈 夫 现 全 身 瘫 痪 ， 妻 子 只 能 身 兼 多 职 以 维 持 生 计 。 他 曾 就 以 上 个

案 去 信 社 会 福 利 署 (“ 社 署 ” )求 助 ， 暂 时 未 收 到 回 复 。  

 

1 9 .  石 陈 丽 桦 女 士 指 综 援 有 特 定 的 申 请 机 制 ， 现 时 介 绍 的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家 居

照 顾 服 务 是 由 社 署 资 助 ， 在 资 产 的 要 求 上 比 综 援 更 有 弹 性 。 她 表 示 综 援 受 助

人 未 必 有 能 力 支 付 服 务 费 ， 故 此 社 署 会 以 实 报 实 销 的 形 式 向 合 资 格 的 综 援 受

助 人 发 还 使 用 服 务 的 费 用 。 她 请 罗 玉 梅 女 士 就 上 述 个 案 作 补 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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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罗 女 士 表 示 ， 耀 能 可 按 个 别 情 况 豁 免 服 务 收 费 ， 但 上 述 个 案 所 涉 的 最 大

困 难 未 必 是 经 济 问 题 ， 案 中 的 丈 夫 在 生 活 设 备 和 体 能 训 练 等 各 个 层 面 上 可 能

都 需 要 协 助 。 她 指 即 使 耀 能 未 能 向 他 提 供 服 务 ， 亦 会 尽 力 将 他 转 介 至 合 适 的

服 务 机 构 。 她 希 望 委 员 提 供 上 述 个 案 的 联 络 方 法 ， 以 便 提 供 适 当 的 协 助 。  

 

2 1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重 申 上 述 个 案 中 的 夫 妇 非 常 无 助 ， 社 工 曾 提 议 他 们 入 住 老

人 院 ， 但 他 们 不 愿 意 ， 只 求 相 依 为 命 。 他 指 社 会 上 有 很 多 类 似 个

案 。 他 希 望 社 署 的 政 策 可 以 更 灵 活 ， 酌 情 处 理 未 符 合 入 息 及 资 产

审 查 资 格 的 人 士 的 综 援 申 请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查 询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顾 服 务 在 新 界 东 的 名 额 和 现 时 申

请 人 轮 候 服 务 所 需 的 时 间 。  

( i i i )  多 名 委 员 乐 见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顾 服 务 成 功 推 行 。 他 们 认 为 该

项 服 务 能 关 顾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的 心 理 及 生 理 需 要 ， 应 加 以 推 广 至 其

他 需 要 照 顾 的 人 士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认 为 长 者 虽 然 不 是 残 疾 人 士 ， 但 他 们 的 子 女 未 必 有 能 力 随

时 贴 身 照 顾 他 们 。 他 指 社 会 上 时 有 发 生 长 者 长 期 “ 食 错 药 ” 的 事

件 。 他 希 望 政 府 扩 阔 受 惠 群 众 的 层 面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希 望 了 解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顾 服 务 对 自 闭 儿 童 的 支 持 。

他 希 望 耀 能 提 供 渠 道 ， 让 学 校 社 工 了 解 该 项 服 务 。 他 又 询 问 哪 些

类 别 的 儿 童 、 青 少 年 、 自 闭 症 人 士 及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可 符 合 申 请 该

项 服 务 的 资 格 。  

 

2 2 .  罗 玉 梅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社 署 要 求 耀 能 每 年 最 少 为 6 3 0 个 个 案 提 供 服 务 。 耀 能 会 竭 尽 所 能

帮 助 区 内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。 现 时 服 务 申 请 并 未 需 要 轮 候 。 耀 能 在 接

到 服 务 申 请 的 1 4 天 内 ， 在 成 功 联 络 有 需 要 人 士 及 ／ 或 其 家 属 后 ，

便 会 安 排 专 业 团 队 评 估 个 案 。 如 个 案 紧 急 ， 耀 能 会 尽 快 安 排 评 估

及 跟 进 服 务 。 服 务 的 对 象 为 6 岁 以 上 的 严 重 残 疾 人 士 。 现 时 接 受

服 务 人 士 的 最 高 年 龄 为 1 0 3 岁 ，6 0 岁 以 上 及 以 下 的 人 士 各 占 服 务

人 士 总 数 一 半 。 服 务 以 复 康 为 定 位 。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可 自 行 提 出 申

请 ， 亦 可 透 过 专 业 人 士 转 介 申 请 。  

( i i )  如 学 童 属 严 重 智 障 及 ／ 或 严 重 肢 体 伤 残 ， 则 已 符 合 接 受 服 务 的 资

格 。 如 学 童 属 中 度 或 轻 度 智 障 ， 耀 能 则 须 视 乎 其 功 能 缺 损 及 情 绪

行 为 表 现 考 虑 其 申 请 。 至 于 自 闭 症 学 童 ， 耀 能 会 评 估 其 自 理 能 力

及 情 绪 行 为 表 现 ， 而 决 定 该 自 闭 症 人 士 可 否 使 用 服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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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家 属 如 有 任 何 疑 问 ， 欢 迎 直 接 致 电 耀 能 查 询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感 谢 耀 能 的 详 细 介 绍 。 她 表 示 ， 她 感 受 到 耀 能 对 每 个 个 案 的 热 诚 。

她 提 醒 委 员 耀 能 派 发 的 宣 传 品 上 已 印 有 该 机 构 的 简 介 及 联 络 方 法 。  

 

(会 后 备 悉 ︰  就 第 1 8 ( i )及 2 1 ( i )段 提 及 的 个 案 ， 社 署 社 工 已 跟 进 有 关 家 庭 的 需

要 。个 案 中 的 夫 妇 ，除 丈 夫 正 申 请 轮 候 入 住 资 助 护 养 院 外 ，太 太

表 示 他 们 暂 不 需 要 经 济 援 助 或 其 他 福 利 服 务 。而 就 他 们 住 屋 的 渗

水 问 题 ，社 署 社 工 已 转 介 他 们 到 其 他 部 门 寻 求 协 助 。经 社 署 社 工

安 排 ，耀 能 社 工 亦 已 与 夫 妇 二 人 接 触 ，他 们 均 向 耀 能 社 工 表 示 暂

未 有 服 务 需 要 ， 但 社 署 及 耀 能 社 工 仍 会 继 续 向 他 们 提 供 适 切 支

持 。 )  

 

 

V.  政 府 部 门 报 告 2 0 1 5 年 7 月 及 8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及 拟

于 2 0 1 5 年 9 月 及 10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2 9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4 .  姚 雪 仪 女 士 和 黄 建 新 先 生 分 别 报 告 2 0 1 5 年 7 月 及 8 月 社 署 和 廉 政 公 署 在

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 情 况 ， 以 及 拟 于 2 0 1 5 年 9 月 及 1 0 月 在 大 埔 举 办

的 小 区 活 动 。  

 

 

V I 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(一 )  长 者 及 医 疗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5 .  工 作 小 组 与 地 方 团 体 合 办 的 活 动 的 举 行 日 期 与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的 日 期 重

迭 ，故 改 由 地 区 团 体 主 办 ，以 继 续 推 展 活 动 。这 些 活 动 包 括“‘ 认 知 无 障 碍 ’：

认 知 障 碍 症 小 区 推 广 计 划 ”、“ 爱 心 伴 耆 年 小 区 义 工 嘉 许 暨 家 庭 同 乐 日 2 0 1 5”

及 “ 新 春 颂 — 长 者 家 居 清 洁 及 岁 晚 亲 善 探 访 2 0 1 6”。  

 

(二 )  青 少 年 计 划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6 .  工 作 小 组 过 去 两 个 月 继 续 跟 进 订 于 本 年 度 举 办 的 工 作 计 划 ， 包 括 “ 义 同

道 侠 青 年 义 工 训 练 计 划 2 0 1 5” 及 “ 2 01 5 大 埔 区 杰 出 学 生 选 举 颁 奖 礼 ”。 有 七

项 活 动 的 举 行 日 期 与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的 日 期 重 迭 ， 故 改 由 地 区 团 体 主 办 ， 以

继 续 加 以 推 展 ， 包 括 “‘ 卓 越 ’少 年 领 袖 训 练 计 划 2 0 1 5”、“‘ 爱 ’‧演 世 界 ”、

“‘ 环 ’抱 生 活 ”、“ 大 埔 健 康 嘉 年 华 2 0 1 5”、“‘ 酒 ’出 新 天 ”、“ 大 埔 S T Y L E  2 0 1 5”

及 “‘ 艺 行 勇 闯 高 峰 ’ 计 划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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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关 怀 社 群 工 作 小 组  

 

2 7 .  工 作 小 组 过 去 两 个 月 继 续 跟 进 订 于 本 年 度 举 办 的 工 作 计 划 ， 其 中 “‘ 友 。

家 同 行 ’ 暑 期 奖 励 计 划 2 0 1 5” 已 圆 满 结 束 ，活 动 协 助 参 加 者 走 进 小 区 ， 扩 阔

他 们 的 社 交 圈 子 及 提 升 他 们 的 沟 通 能 力 。 另 外 ， 九 项 活 动 的 举 行 日 期 与 区 议

会 暂 停 运 作 的 日 期 重 迭 ， 故 改 由 地 区 团 体 主 办 ， 以 继 续 予 以 推 展 。 这 些 活 动

包 括“‘ 情 系 家 邻‧筑 梦 成 真 ’计 划 ”、“ 同 心 同 行 爱 小 区 ”、“ 关 注 妇 女 身 心 灵

健 康 小 区 计 划 2 0 1 5”、“‘ 飞 跃 节 拍 @大 埔 ’ 小 区 共 融 计 划 ”、“‘ 创 建 关 怀 乐 社

群 ’ 共 融 计 划 ”、“‘ 义 赏 ’‧添 开 ”、“‘ 跃 动‧生 命 ’ 成 长 计 划 2 0 1 5”、“‘ 节

日 联 机 ’ 献 社 群 — 小 区 服 务 计 划 2 0 1 5 -1 6” 和“ 国 际 复 康 日 2 0 1 5 -海 洋 公 园 同

乐 日 ”。  

 

 

V I I .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S S  3 0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8 . 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
2 9 .  主 席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提 交 本 委 员 会 审 议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

益 。  

 

3 0 .  秘 书 报 告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并 无 发 现 有 任 何 委 员 在 申 请 拨 款 的 团 体 中 担 当

任 何 职 位 。 她 询 问 委 员 在 这 方 面 有 没 有 任 何 补 充 。 她 又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有 关

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及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3 1 .  有 委 员 希 望 秘 书 处 澄 清 在 何 种 情 况 下 才 需 要 就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3 2 .  秘 书 响 应 指 ， 委 员 可 按 个 人 需 要 向 委 员 会 申 报 利 益 ， 主 席 会 决 定 就 某 项

拨 款 申 请 披 露 利 益 的 委 员 可 否 就 有 关 事 项 发 言 或 参 与 表 决 ， 以 及 可 否 留 在 席

上 旁 听 还 是 应 该 避 席 。  

 

3 3 .  有 委 员 认 为 ， 如 委 员 在 某 个 申 请 拨 款 的 机 构 中 担 任 不 具 实 务 的 职 位 ， 又

或 职 位 并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， 便 无 须 再 作 申 报 。 秘 书 处 备 悉 他 的

意 见 。  

 

3 4 .  委 员 没 有 补 充 。  

 

3 5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审 议 五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及 一 项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。 她 表 示 ， 委

员 如 信 纳 有 关 申 请 符 合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资 助 范 围 ， 活 动 又 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、 工

作 或 上 学 的 人 士 受 惠 ， 则 可 考 虑 予 以 通 过 。  



-   -  

SS-M5(9.9.2015) p.11 

11  

 

3 6 .  委 员 会 就 各 项 拨 款 申 请 决 议 如 下 ：  

 

(i) 同 意 拨 款 1 0 , 0 0 0 元 予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务 处 － 大 埔 地 区 青 少 年 外 展 社

会 工 作 队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摘 星 计 划 2 0 1 5 -2 0 1 6 机 不 可 ‘ 失 ’”。  

(ii) 同 意 拨 款 2 5 , 0 0 0 元 予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务 处 星 鸟 计 划 － 青 少 年 深 宵 外

展 服 务 ，以 供 举 办“ 暴 雨 骄 阳 小 区 综 合 服 务 计 划 2 0 1 5 -2 0 1 6‘ 千 语

千 寻 ’ － 我 的 家 庭 故 事 ”。  

(iii) 同 意 拨 款 2 0 , 0 0 0 元 予 救 世 军 新 界 东 综 合 服 务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

务 ，以 供 举 办“ 丰 盛 人 生 奖 励 计 划 2 0 1 5 -2 0 1 6 年 度 之 G O‘ GO A L’

‘ G R OW T H’ 计 划 ”。  

(iv) 同 意 拨 款 2 0 , 0 0 0 元 予 基 督 教 香 港 信 义 会 太 和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

心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Di s c o ve r y  J o u r n e y”。  

(v) 同 意 拨 款 2 0 , 0 0 0 元 予 邻 舍 辅 导 会 赛 马 会 大 埔 北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中

心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一 对 手 。 创 路 ： 青 年 创 艺 计 划 ”。  

(vi) 接 纳 香 港 伤 健 协 会 新 界 伤 健 中 心 调 整“ 国 际 复 康 日 2 0 1 5－ 中 央 活

动 ” 资 助 金 额 的 申 请 。  

 

 

VIII. 区 议 会 换 届 选 举 的 休 会 安 排  

 

3 7 .  秘 书 提 醒 委 员 有 关 第 五 届 区 议 会 选 举 的 休 会 安 排 ， 详 情 如 下 ︰  

 

(i) 第 五 届 区 议 会 选 举 将 于 2 0 1 5 年 11 月 2 2 日 举 行 。根 据《 区 议 会 条

例 》，为 利 便 进 行 区 议 会 选 举 ，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因 应 区 议 会 选 举

的 提 名 期 ， 决 定 区 议 会 由 2 0 1 5 年 1 0 月 2 日 起 暂 停 运 作 ， 直 至 新

一 届 区 议 会 的 任 期 开 始 前 一 天 ，即 2 0 1 5 年 1 2 月 3 1 日 。暂 停 区 议

会 运 作 的 目 的 ， 是 确 保 在 区 议 会 选 举 中 ， 各 个 候 选 人 均 能 公 平 竞

逐 区 议 员 议 席 ， 以 免 现 任 区 议 员 藉 参 与 区 议 会 运 作 而 较 其 他 候 选

人 占 优 ， 造 成 不 公 平 的 情 况 。  

(ii) 在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期 间 ， 本 委 员 会 及 辖 下 三 个 工 作 小 组 不 可 举 行

会 议 、 传 阅 文 件 征 询 意 见 或 作 出 决 定 ， 或 审 批 新 的 拨 款 申 请 。 由

委 员 会 及 辖 下 三 个 工 作 小 组 主 办 、合 办 和 协 办 的 活 动 亦 必 须 停 止 。

由 地 区 团 体 举 办 并 获 区 议 会 赞 助 的 活 动 则 可 继 续 进 行 ， 但 不 可 为

委 员 作 个 人 宣 传 (例 如 委 员 不 可 在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期 间 担 任 活 动

的 主 礼 嘉 宾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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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有 意 竞 选 连 任 的 委 员 在 区 议 会 暂 停 运 作 期 间 考 虑 应 否 接 受 地 区 团

体 邀 请 参 与 活 动 和 会 议 的 时 候 ， 应 留 意 有 关 选 举 法 例 和 选 举 管 理

委 员 会 所 制 定 的 选 举 活 动 指 引 。 如 参 选 的 委 员 成 功 当 选 ， 亦 不 可

在 区 议 会 拨 款 举 办 的 活 动 中 谢 票 ， 否 则 所 涉 开 支 可 能 会 被 算 作 区

议 员 的 选 举 开 支 。  

 

 

I X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3 8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3 9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上 午 11 时 0 9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5 年 11 月  


